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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6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匯報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6條提出
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制度下的 “僱員自選安排 ” 
(俗稱強積金 “半自由行 ”)於2012年11月實施，容許僱員選擇在
每個公曆年內一次 (或在累算權益轉出的強積金計劃的管限
規則容許的情況下 1多於一次 )，將僱員所作的強制性供款所
產生的累算權益，全數從僱主參加的強積金計劃的供款帳户，

轉移至僱員自選的強積金計劃 (如屬集成信託計劃或行業計劃
的話 )的個人帳户。  
 
3. 然而，“半自由行 ”目前並不涵蓋現職僱主所作的強制性
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 (“僱主強制性供款 ”)在不同強積金
計劃之間的轉移。政府當局表示，這是因為僱主須確定該等款

項的流向及金額，讓僱主可根據《僱傭條例》 (第57章 )“對沖 ”
僱員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故須區分該等款項。  
 

                                                      
1  實際上，現時所有強積金計劃的管限規則只容許在每個公曆年內
作出一次 “半自由行 ”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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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當局表示，隨着 2025年 5月 1日實施取消強積金
“對沖 ”安排，就2025年5月1日或之後入職的僱員 2(“新聘僱員 ”)
而言，其僱主強制性供款不能再用作 “對沖 ”僱員的遣散費或
長期服務金，故無須因強積金 “對沖 ”安排區分新聘僱員的僱主
強制性供款。就 2025年 5月 1日前入職的僱員 (“現有僱員 ”)
而言，由於僱主可繼續以全段受僱期間的僱主強制性供款

“對沖 ”現有僱員在 2025年 5月 1日 “轉制日 ”前受僱期間衍生的
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即轉制前部分 )， 3因此仍有需要區分及

追蹤現有僱員全段受僱期間僱主強制性供款在不同強積金

計劃之間的轉移。  
 
5. 為落實強積金 “全自由行 ”，政府當局建議採用下述首階
段方案及次階段方案，分別惠及新聘僱員及現有僱員：  
 

(a) 首階段方案 (適用於新聘僱員 )：新聘僱員可選擇在
每個公曆年內一次 (或在累算權益轉出的強積金
計劃的管限規則容許的情況下多於一次 )，將僱主
強制性供款全數從僱主參加的強積金計劃的供款

帳户，轉移至他們自選的強積金計劃 (如屬集成
信託計劃或行業計劃的話 )的個人帳户；及  

 
(b) 次階段方案 (適用於現有僱員 )：為現有僱員設立

一個全新類別的專項帳户，接收由現職工作轉出

的僱主強制性供款，以區分及追蹤僱主強制性

供款的轉移，作可能的強積金 “對沖 ”之用。  
 
6. 政府當局建議分兩階段完成所需的立法工作，即先於

2025年 內 完 成 修 訂 《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一 般 )規 例 》
(第485A章 )，為首階段方案提供法律依據，再於2026年內展開
餘下的修例工作，為次階段方案提供法律基礎。  
 
 
                                                      
2  包括在 2025年 5月 1日或之後轉換新工作或首次就業的僱員。  
 
3  強積金 “對沖 ”安排於 2025年 5月 1日取消後，現有僱員的遣散費 /

長期服務金將分為轉制前部分 (即 2025年 5月 1日前的受僱期 )及轉制
後部分 (即 2025年 5月 1日起的受僱期 )。僱主可繼續以僱主強制性
供款 (不論該等供款是在 2025年 5月 1日之前、當日或之後作出 )  
“對沖 ”僱員的轉制前部分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而轉制後部分則不

能再作 “對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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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修訂 )規例》  
 
7.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局長 ”)曾作出預告，表示將於
2025年 7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例》 (第 485章 )第 46條動議擬議決議案，尋求立法會批准由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25年7月8日訂立的《2025年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 (一般 )(修訂 )規例》 (“《修訂規例》 ”)，為落實
強積金 “全自由行 ”首階段方案提供法律依據。《修訂規例》旨在
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規例》，訂明僱員可選擇將僱主
就 2025年 5月 1日或之後開始的現時受僱工作作出的強制性
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全數從某註冊計劃中屬於該僱員的

供款帳户，轉移至： (a)該僱員指定的、在同一個註冊計劃中
(如屬集成信託計劃或行業計劃的話 )的一個屬於該僱員的
個人帳户；或 (b)該僱員指定的、在另一個屬集成信託計劃或
行業計劃的註冊計劃中的一個屬於該僱員的個人帳户。  
 
8. 《修訂規例》須由立法會按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處理。

如擬議決議案獲得通過，《修訂規例》將自局長以憲報公告指

定的日期起實施。  
 
 
小組委員會  
 
9. 在2025年7月1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

附錄。小組委員會由邵家輝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

一次會議。  
 
10. 小組委員會曾邀請公眾人士就擬議決議案提交意見

書。小組委員會共接獲兩份意見書 (立法會CB(1)1311/2025(01)
及 (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已就意見書所提事項作出書面回覆
(立法會CB(1)1318/2025(01)號文件 )。  
 
11. 局長已撤回其就動議擬議決議案所作出的預告，讓

小組委員會有時間詳細研究擬議決議案。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hc/sub_leg/sc02/papers/sc02cb1-131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hc/sub_leg/sc02/papers/sc02cb1-131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hc/sub_leg/sc02/papers/sc02cb1-1311-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hc/sub_leg/sc02/papers/sc02cb1-1318-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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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2. 委員普遍支持擬議的強積金 “全自由行 ”首階段方案，並
期望政府當局盡快落實相關的準備工作。下文各段綜述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僱主強制性供款轉移至註冊計劃的次數及金額  
 
13. 擬議的強積金 “全自由行 ”方案容許僱員在每個公曆
年內一次，或在累算權益轉出的強積金計劃的管限規則容許的

情況下，在每個公曆年內多於一次，將僱主就2025年5月1日或
之後開始的現時受僱工作作出的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累算

權益，全數轉移至同一個註冊計劃中 (如屬集成信託計劃或
行業計劃的話 )屬於該僱員的個人帳户；或另一個屬集成信託
計劃或行業計劃的註冊計劃中的一個屬於該僱員的個人帳户。

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增加轉移次數，或容許僱員將

款項分批轉移。亦有委員建議容許僱員開設多於一個專項

帳户，以便分散投資。  
 
14.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強積金屬長線投資，僱員應避免以

“短炒 ”心態管理其強積金供款。考慮到若轉移次數過於頻繁或
轉移金額過小，計劃成員須管理多個小額帳户，對其未必最有

利，故當局建議 “全自由行 ”的轉移安排應參考 “半自由行 ”多年
來行之有效的機制。  
 
15. 政府當局補充指，自 “半自由行 ”在 2012年 11月實施以
來，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 ”)並未接獲有關增加
轉移次數 (即一年一次 )的訴求，現時市場上亦沒有強積金計劃
容許僱員在同一公曆年內進行多於一次轉移。儘管如此，當局

會繼續聽取各界意見，若未來有更多此類訴求，會積極檢視並

考慮作出相應調整。  
 
16. 就開設多於一個專項帳户的建議，當局表示在落實

“全自由行 ”並完成可能出現的 “對沖 ”後，僱員可選擇將專項帳
户的款項轉移至個人帳户，以調整投資策略。  
 
 
 
 
 



 

-  5  -  
 

全面實施強制性公積金 “全自由行 ”的時間表  
 
17. 委員關注適用於現有僱員的次階段方案的立法程序和

實施時間表，以便早日讓所有僱員參與強積金 “全自由行 ”。
政府當局認同應盡量縮短實施首階段及次階段方案之間的

時間，讓現有僱員可早日參與 “全自由行 ”。當局目前正安排所
有受託人轉移至積金易平台並確保其運作穩健，同時加強宣傳

教育工作，讓僱主及僱員充分了解 “全自由行 ”的運作機制。
視乎上述行政及其他準備工作的實際進度，當局現時的目標是

先在2026年落實首階段方案，同時開展餘下的修例工作，以期
盡快落實次階段方案。  
 
對強制性公積金投資風險的影響  
 
18. 委員得悉，部分中小企僱主憂慮 “全自由行 ”實施後，
一旦僱員將僱主強制性供款投資於較高風險項目後投資失利，

或導致款項不足以 “對沖 ”僱員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委員
詢問，若出現上述情況，政府當局有何措施協助僱主。  
 
19. 政府當局解釋，現時在各個強積金計劃下，受託人提供

不同風險程度的成分基金供僱員選擇，僱員現已可將僱主強制

性供款在僱主選定的強積金計劃下不同風險程度的成分基金

之間自由轉換，即相關風險級別選擇已由僱員自行決定。即使

“全自由行 ”實施後，僱員可以選擇與以往風險程度相同的
投資，實際上不會影響強積金的投資風險。加上積金局過往

處理的 “對沖 ”個案中，鮮有出現僱主強制性供款不足以 “對沖 ”
僱員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情況，因此僱主不必過分擔心。

政府和積金局未來亦會在這方面加強宣傳和教育。  
 
宣傳推廣工作  
 
20. 有委員表示曾接獲僱主及僱員反映，就積金易平台等

強積金相關事宜向積金局查詢時，礙於局方人手有限，無法

適時處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和積金局加強監督積金易平台

承辦商應對公眾查詢方面的工作，並應確保強積金受託人及其

代理人向計劃成員清楚解釋最新的 “對沖 ”安排和積金易平台
的使用狀況。委員又建議當局針對不同行業的商會進行宣傳

推廣，甚或參考以往 (例如在疫情期間 )推出多項新計劃時曾
採取的做法，安排人員在港鐵站或政府合署等人流較多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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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臨時查詢攤位，回應市民就取消 “對沖 ”安排、積金易平台
等強積金相關事宜的查詢。另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善用圖像

進行宣傳推廣，並利用模擬個案作例子，向僱主及僱員介紹

“全自由行 ”的運作細節。  
 
21. 政府當局十分關注積金易平台的運作情況，並已要求

積金局和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 (“積金易公司 ”)嚴肅處理各項
查詢和投訴。積金局和積金易公司亦已責成項目承辦商必須正

視接獲的每宗查詢和投訴，並盡可能安排人員親身到訪，為

平台用户提供技術支援。人手方面，承辦商已承諾逐步增加人

手，由最初只有1 000多人，倍增至2 000多人。同時，承辦商
已設立支援熱線，專門解答僱主在供款方面遇到的問題。  
 
22. 當局又表示，積金局近月已展開新一輪宣傳工作，於

電視和港鐵站投放廣告，並在政府總部進行為期兩周的宣傳，

推廣積金易平台。此外，僱主和僱員亦可到訪設於港九新界的

積金易服務中心尋求協助。  
 
 
就擬議決議案提出的修正案  
 
23.  小組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均不會就擬議決議案提出任何

修正案。  
 
 
建議  
 
24. 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會重新作出預告，以在2025
年9月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對此
並無異議。  
 
 
徵詢意見  
 
25.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年8月27日  



 

附錄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6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邵家輝議員 , BBS, JP 

委員  陸頌雄議員 , JP 
劉業強議員 , SBS, MH, JP 
林振昇議員  
姚柏良議員 , MH, JP 
梁熙議員  
陳勇議員 , SBS, JP 
顏汶羽議員  
何敬康議員  
 
 
(總數：9位委員 ) 
 
 

秘書  羅英偉先生  
 
 

法律顧問  鄭朗晞先生  
 
 

 


